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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06民初1098号
郎斌斌、郎伟林：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6民初10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365号

董元钦：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
初13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401号

潘晓红：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
初24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402号

周丽、戴伟民：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6民初24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403号

廖新斌：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
初24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404号

曾显顺：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
初24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415号

韩兴根：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
初24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600号

甄建莉、潘永武、陈向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成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及陈俊追偿权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要求甄建莉、陈俊归还垫付的车贷本金、分期手
续费、透支利息、滞纳金及资金占用费，潘永武、陈向红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3204号

方威：本院受理邹剑文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民
初字第32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601号

何海燕、宣益民、宣文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成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
何海燕、宣益民归还垫付的车贷本金、分期手续费、透支
利息、滞纳金及资金占用费，宣文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326、2328号

郑明海：本院受理董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两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16）浙0106民
初2326、2328号民事判决书。郑明海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董伟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57600
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466号

曹如平：本院受理原告陈建立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582号

浙江巨业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温州茂丰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送达（2016）浙0106民初2582号民事判决书。浙江
巨业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温州
茂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保证金200000元，支付逾期付款
利息损失9086.70元，合计209086.70元。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559号

孙桂明、叶惠芬、费水英：本院受理原告雷卫红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
支付利息、支付违约金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760号

魏顺安、金晶晶：本院受理原告张华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支付利息等。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003号

豆卫兴、杨海根、张吉利：本院受理原告厦门海翼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执法执
纪监督卡、诉讼执行风险须知、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14: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
工作日）在本院23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288号

张目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东海春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诉被告张目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
11月2日下午14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4673号

浙江浩盛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邹清秀诉你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4673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邹清秀撤回起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2269号

沈丽：本院受理原告沈杰诉被告杨金忠、沈丽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226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三份，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0987号

李国良、李果园：本院受理原告张家城诉被告李国
良、李果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
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6年11月28日13时45分在本院塘栖人
民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0988号

李国良、李果园：本院受理原告张家城诉被告李国
良、李果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
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6年11月28日13时45分在本院塘栖人
民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5010号

陈文龙、林志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陈文龙、林志星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5010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954号

严志园、严银芳、金玉益、严丽援：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顺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12月5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三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420号

陈甲钢：本院受理原告陈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12月5日9时在本院第三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6135号

王井峰：本院受理原告童晓红诉被告王井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6135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198号

杭州创茂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越泽
服装辅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创茂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6年11月1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4167号

张杰：本院受理原告陈有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10民初416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4606号之一

吴文豪: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沈洪强诉被告吴文
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04606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4611号之一

王云良: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朱杭涛诉被告王云
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04611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286号

林武桥、杨伟青：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东海春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林武桥、杨伟青商品房预售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内，并定于2016年11月2日下午14时30分
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295号

黄海鹏、褚金彩: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东海春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黄海鹏、褚金彩商品房预售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2日下午15时在本
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673号

杭州佐岩服饰有限公司、冉仕琼: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凰顺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佐岩服饰有限公司、冉仕
琼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2日下午15时30分
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936号

袁弟、孟芝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顺昌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12日9
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013号

朱玉花、陈青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顺昌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12
日10时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806号

帅春风：本院受理原告吴建琴诉被告帅春风民间
借贷纠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28日9时在本院塘栖人
民法庭第五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6278号

陈建龙：本院受理原告吴来强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公民代理须知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吴来强起诉请求判令：一、
被告陈建龙立即支付原告运费欠款12600元整，支付逾
期付款利息635元（按银行同期短期贷款基准年利率
4.35%计算从2015年6月1日起至2016年7月27日止共
423天），合计13235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16年11月
24日上午9时在本院新登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434号之一

孙为国：本院对原告富阳市海通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诉孙为国、富阳众信担保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111 民初 1434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
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城南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574号

周绍法：本院受理原告张云娣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需公告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6年12月5日上午8：30在本院城南法庭（杭州市富
阳区春江街道民主村直塘片）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474号之一

单景剑、曾小萍：本院对原告汤鑫华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111民初1474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城南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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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贷款客户名称

奥凯嘉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海宝印刷有限公司

温州鹏盛箱包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盛乐异型钢冷拉有限公司

温州市桃源纸制品厂

温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爽康物流有限公司

温州欣珑鞋业有限公司

永嘉县阿波罗服装鞋革有限公司

浙江格雷电工有限公司

浙江龙井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万豪五金有限公司

浙江盛诺紧固件有限公司

九川集团有限公司

三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海超欧皮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海超腾鞋业制革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海中川制革皮件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4999985.13

9996547.43

29999998.8

20399680.71

11999999.14

74769422.11

3296056.8

9999975.28

6699997.42

44937651.21

9999948.71

13050000

53349072.94

1920000

4876831.64

2000000

2989510.9

2999998.45

利息

1097395.21

1474123.1

2385520.53

2597549.14

2201991.2

8495751.67

162819.32

1209218.84

1021896.29

7874053.36

846979.81

470486.94

3114524.27

1719927.99

1286838.59

339316.83

624304.47

473326.09

担保人（人抵押人)名称

温州超航机电有限公司、陈成坤、陈瑞钢、陈苗微、赵成龙、陈苗微房产

温州蓝翔电子工艺品有限公司、虞亦棒、黄吕丑、夏孟活个人房产、企业自身机械设备（海德堡）

温州顺隆鞋材有限公司、熊建建、木炳秋、苏静、苏荫省、鹏盛箱包五金（安徽）实业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和厂房、鹏盛箱包五金（安徽）实业有限公司房地产

温州欣珑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星海商贸有限公司、陈瑞雪、陈晓凯、吴建胜、邱建乐、张红霞、张娉娉、温州市盛乐异型钢冷拉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和厂房

温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慈湖塑料工艺鞋厂、苏荫省、叶雅、苏荫圣、苏荫生、温州市桃源纸制品名下的厂房地产、刘卫东的房地产

浙江金顺鞋业有限公司、温州顺隆鞋材有限公司、温州鹏盛箱包五金有限公司、苏荫省、熊雪影、陈瑞芬、木炳秋、熊建建、苏荫省、熊雪影商品房、温州市帝夫鸟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原称：温州市西湖注塑鞋厂)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和厂房

温州东瓯食品有限公司、黄晓东、温州东瓯食品有限公司全部库存食品

温州市盛乐异型钢冷拉有限公司、温州市汇源鞋业有限公司、邱建乐、陈美春、陈晓凯、陈瑞雪、欣珑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

永嘉县龙祥锻压有限公司、邵建策、吴建春、胡选泽、张大丰、永嘉县阿波罗服饰鞋革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和厂房

浙江胜达铝业有限公司、赵大胜、季金力、尤翠美、浙江格雷电工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和厂房

永上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辰德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汉诺威电梯有限公司、郑建强、吴国强、吴宇哲；吴国强、黄微燕名下的房产；黄微燕名下的房产

温州莉格电器有限公司、浙江科玛锁业有限公司、浙江广泰包装有限公司、潘莉丽、林钟辉、孔少广、季云翔、王秀兰个人房产

温州市亿达标准件有限公司、钱武杰、姜金兴、姜金国、温州市升豪水暖有限公司厂房

九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胡志乐

周存熙、周熙文

温州市瓯海中川制革皮件有限公司、浙江鼎力皮革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超腾鞋业制革有限公司、黄汉云、黄侠龙、林建海、徐胜、吕小春

温州市瓯海中川制革皮件有限公司、浙江鼎力皮革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超欧皮业有限公司、黄汉云、黄侠龙、徐胜、林建海、张小珍

浙江鼎力皮革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超欧皮业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超腾鞋业制革有限公司、徐胜、林建海、黄侠龙、黄汉云、徐素素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及其下属分支机构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将其及其下属分支机构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签署协议，依法打包转
让给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

担保人、抵押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5年11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
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
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以上贷款本金中如无币种名称均指“人民币”。
4.上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或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方平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联系人：赖方庆
电话：0577-88108513 传真：0577-88108506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9月1日


